
富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Ｏ九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民國一O九年六月十八日（星期四）上午九時整 
地點：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1段92號3F 新店區文化劇場 演藝廳 
出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股數共計72,866,948股（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股數11,518,043股），佔本公司已發行總股數115,536,412股之63.06%。 

主席：吳長青  董事長 紀 錄：鄭正川

出席董事：吳長青董事、賴如鎧董事、邱振祥獨立董事

列席：呂秋蓉監察人

劉智園律師、立本台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張書成會計師

壹、宣布開會：出席股東代表股份已達法定數額，主席宣布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參、報告事項

一、一Ｏ八年度營業報告，敬請 鑒察，請參閱【附件一】 

二、監察人審查一Ｏ八年度決算表冊報告，敬請 鑒察，請參閱【附件二】。 

三、一Ｏ八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敬請 鑒察。 

四、一Ｏ八年度盈餘分配現金股利情形報告，敬請 鑒察。 

五、本公司法定盈餘公積發放現金情形報告，敬請 鑒察。 

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一Ｏ八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敬請 承認。 

說 明： 

1. 本公司一Ｏ八年度財務報表，業經立本台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許坤錫及張書

成會計師查核竣事，連同營業報告書己經監察人審核完竣，敬請 承認。

2. 檢附本公司一Ｏ八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一】及【附件

三】。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

表決時出席股東可行使表決權數72,464,421權(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1,518,043權)，承認權數：71,675,682權，占表決權數9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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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權數：18,863權，占表決權數 0.02%； 
無效權數：     0權，占表決權數 0.00%；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769,876權，占表決權數 1.06%。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一Ｏ八年度盈餘分配案，敬請 承認。

說 明：一Ｏ八年度盈餘分配表業經董事會通過，並經監察人查核完竣，請參閱【附

件四】。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

表決時出席股東可行使表決權數72,464,421權(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1,518,043權)，承認權數：71,731,824權，占表決權數98.98%； 
反對權數：25,793權，占表決權數 0.03%； 
無效權數：     0權，占表決權數 0.00%；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706,804權，占表決權數 0.97%。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伍、討論事項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部分條文修訂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依金管證發字第10703452331號函之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為配

合審計委員會之設置，擬修正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部分條文，

修正後之辦法名稱為『董事選舉辦法』，修訂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

表決時出席股東可行使表決權數72,464,421權(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1,518,043權)，贊成權數：64,060,433權，占表決權數88.40%； 
反對權數：7,680,186權，占表決權數 10.59%； 
無效權數：     0權，占表決權數 0.00%；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723,802權，占表決權數 0.99%。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中華民國一○九年六月十八日上午九時十七分

本次股東常會紀錄僅載明會議進行要旨，會議進行內容及程序以會議所錄影音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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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一Ｏ八年度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本公司營運成果報告如下；在營收方面，本公司一○八年全年度營收

約新台幣8.12億元，較一○七年增加2.19億元，在稅後純益方面，一○八

年度稅後淨利約新台幣0.79億元，而在每股盈餘方面，一○八年度每股稅

後基本盈餘為0.68元。 

而一○八年度主要營運的努力方向如下：

一、平台改版上線，提供更好的消費體驗 

隨著平台系統逐步改版上線，運用最新的架構設計及技術方法，

有效提升資訊處理的效能及支付工具的多樣性與安全性，期能提供客

戶在消費時能夠有更便捷與貼心的消費體驗，有效提升客戶的黏著度

與再購率。

二、強化與既有廠商之策略合作，創造更多的商品服務 

與既有廠商共同合作發展新的商品服務，提供消費者更多樣化的

商品選擇，使我方的產品及服務更加多元化，並利用現有之技術提升

商品服務價值，不但能充實公司產品線，已能對公司的獲利有所以挹

注。

三、持續新技術與新商模的投資，尋求新的商業機會 

持續尋找值得投資之技術及商業模式，藉此對於新技術能夠有更

多的了解，並對產業能有更深的結合，提升公司技術層次與創造更多

的商業機會。

經過這一年的努力，公司平台已逐步更新上線，提供給客戶更好的消

費體驗，新產品的引進已陸續展開，公司期待能更多元化產品服務的目標，

逐步達成，雖然對於公司獲利貢獻仍有一段距離要走，但已朝公司設定的

方向前進，感謝股東的一路相挺，我們更將持續強化，不負期許。

董 事 長：吳 長 青 

總 經 理：吳 長 青 

會計主管：鄭 正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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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Ｏ八年度財務報表，業經立本台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查核竣事，認為足以允當表達本公司之財務狀況、財務績效與現金流量情

形。連同營業報告書、盈餘分配案，經本監察人等審查，認為尚無不合，

爰依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 

此致 

本公司一Ｏ九年股東常會 

富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呂秋蓉 

監察人：鄭素芬 

監察人：鈞偉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呂禮正  

中 華 民 國 一 Ｏ 九 年 三 月 二 十 三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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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會計師查核報告暨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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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富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八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備 註
來源項目: 
期初餘額 1,490,005
加(減)：確定福利計劃之再衡量數 288,336
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

按公允價值衡量之權益工具

82,779,518

108年度稅後淨利 78,962,019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16,202,987)

截至一O八年底累積可分配盈餘 147,316,891
盈餘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 (註一、二、三) 145,575,879 每股1.26 元 
期末未分配盈餘 1,741,012

註：本公司一 O 八年度盈餘分配表分配盈餘原則：先分配一 O 八年度

可分配盈餘。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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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富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辦法名稱或條文 現行辦法名稱或條文 備註 

董事選舉辦法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配合設置審計
委員會替代監
察人修正辦法
名稱 

第一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除適用公
司法、證券交易法相關法令及
本公司章程之規定外，依本辦
法之規定辦理。 

第一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
改選及補選，除適用公司法、
證券交易法相關法令及本公司
章程之規定外，依本辦法之規
定辦理。 

設置審計委員
會 替 代 監 察
人，故刪除監
察人之相關規
定。 

第二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單記名
累積投票法，獨立董事、非獨
立董事應一併進行選舉，董事
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每一
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
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
分配選舉數人。 
選舉人之記名得以選票上所記
之股東出席證號碼或股東戶號
代之。 

第二條： 
本公司董事或監察人之選舉，
採單記名累積投票法，獨立董
事、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行選
舉，其中獨立董事採候選人提
名制度，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
董事及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
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
舉數人。 
選舉人之記名得以選票上所記
之股東出席證號碼或股東戶號
代之。 

明定公司董事
之選任採候選
人提名制；另
因設置 審計
委 員 會 替 代
監察人，故刪
除監察人之相
關規定並酌作
文字修正。 

第三條： 
本公司董事，依本公司章程所
規定之名額，分別計算獨立董
事、非獨立董事之選舉權，由
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
依次分別當選獨立董事及非獨
立董事。如有二人得票權數相
同而超過規定名額時，由得票
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
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第三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依本公
司章程所規定之名額，分別計
算獨立董事、非獨立董事之選
舉權，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
較多者，依次分別當選為董事
或監察人。如有二人得票權數
相同而超過規定名額時，由得
票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
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設置審計委員
會 替 代 監 察
人，故刪除監
察人之相關規
定。

第六條： 
投票箱由公司備之，並於投票
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第六條： 
董事及監察人同時選舉者，應
分設票匭各別開票。票匭由董
事會備之，並於投票前由監票
員當眾開驗。

依公司實際情
況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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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辦法名稱或條文 現行辦法名稱或條文 備註 

第八條： 
選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1.不用本辦法規定之選票。 
2.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以下略) 

第八條： 
選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1.不用本辦法規定之選票。 
2.以空白之選票投入票匭者。 
(以下略)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第九條： 
計票由監票員在旁監視，開票
結果由主席當場宣布或委由司
儀代為宣布。 

第九條： 
記票由監票員在旁監視，開票
結果由主席當場宣佈或委由司
儀代為宣佈。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第十條： 
當選之董事由本公司董事會分
別發給當選通知書，並由當選
人簽署願任書。 

第十條： 
當選之董事及監察人由本公司
董事會分別發給當選通知書，
並由當選人簽署願任書。 

設置審計委員
會 替 代 監 察
人，故刪除監
察人之相關規
定。

第十一條： 
本辦法由股東會通過後施行，
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
四月十四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一
年四月三十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Ｏ三
年六月十七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Ｏ九
年六月十八日。 

第十一條： 
本辦法由股東會通過後施行，
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
四月十四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一
年四月三十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Ｏ三
年六月十七日。 

增列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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